i

i

EFREEF S ERAGEL
114# B 7 5.3 % 84775
4§ fedifiag 1

[ ¥ EARFAAGELER AR T 4T

&,
@ﬁ&@@ﬁﬁ&@ﬁﬂgﬁ(Tk)57%£’£%%%
F2AA > FiE42,8Th~ 2 Fp k1,000~ o & ps ok E"’L
ﬁﬁ%*”*SOOf‘uf}'f’ RIS~ 438200 22 P F
I A N =38 - e
R BURE u«lzr"‘ T e
f s A A7 »%EP%"‘P\ ﬁua“lfziff?’ I ARCRTSEREN K £ 4
‘it s 2 FEEGER E B ale o
FiRA A2 B o A 4285 7 £355508

72 95117 2 *Mwm%ﬁ\aaF,ufm%u;ﬂ-s":as@
Egﬁﬁ’%H@”ﬁiﬁ?zJﬁﬁ Fdo - M @ LG
ﬁ%’z@ﬁfkmﬁﬁ‘ S5 w2 o ik $513iE % 198 23
o 4% (e = F ¢ 1] £\ ﬁf a2 “’F.'_,L—Ff ) ;/B'_“i, 2,

RN R SRS L T8 R RECUES £
R TR RS S S S P RV E R L

2 WEpe £ 2N £54 217 P,*g LR E R R
BaE> N2 H3BIETF 2 o LH o ARFEAFRA
v E A S AROFHEY > B ERAELY
Lok FRARNZAYAETNE FI3FEAE > of
BAGEF9TE E- A FE A FER R S d
PR S RIRT|H o BEA A L A e 78 R
W RIE A T ALL RN A FE o B E 5 38

£



ETF ERAH ARG ERARELP P Plmih
KEAR G TR P R0 389 iE L AR T p P F A
ABZ B E AW 542 @ RGa A H
2G4 AP HEZGET P FRAID Y @51wm
oo B e 188 #k o & HP 202, 87h 0 B

B (TF) 1142107 23p iz 5 > Farr 2 !ﬁ%‘EﬁiS,?SO
£28) cHEG Az By AEL D dERYT
PRI F AR A L A B AR R RN R F A L5
Fo BIRERTA P EFEALF T»/T*}_"'H\WME e
€#ﬁ@i¢f%ﬁﬂé£ﬁmﬁﬁﬂéw}%~??o
B A 4e 3 JRA TS w3 a o ﬁ%*“i\ Tixdiellp poo 1
The AP ZEBRTRIER > THRPERSA AT, 000

o

&
(w
|

I=q
4

e ¥ s R 114 & 12 15 p
LAERY S RRERN D
PEEaT thEY

L7 A
Bl | & 3F Fl &A= p BESUE:
(#4%) | GezdF®pt) | (#41%)
1 2,875~ 114%10%* 23p 16%
2 2,875~ 114%11°% 23F 16%
Kf :r

B A~ Far A deat SR IEERIP R s Ry o
SRR MARBRBLEPERECEP L T

A ELFET R TAAR IR > G HN G
(ES S-SR 5. EUN TR SN - S
RPN T FERF SEF R e Ay
F UL I HF



V.

rAh A E

fﬁ ix A Jﬂ"/\ %

— 2 .

I
o
o

)

m‘

i
m

R A
2B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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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8477號 
債  權  人  多配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右希  




債  務  人  張斌賢  


上列當事人間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750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2,875元及滯納金1,000元，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整，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陳述略以如附件事實欄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四、債權人其餘之聲請駁回。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同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定。再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本文亦定有明文；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38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債權人以債務人向其分期付款購物，未依約清償為由，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雖依債權人提出之分期付款契約書第13條所載，如債務人有違反約定書任一條款，債權人得隨時縮短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債權人得不經催告或通知，逕行要求立即清償全部債務，並計收利息、滯納金等語。惟按民法第389條既有保障分期付價買賣之買受人權益之目的，則前揭特約條款約定顯已牴觸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自仍需於債務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全部價金。依分期付款契約書所載，商品分期總價51,750元，雙方約定以18期按月攤還，每期付款2,875元，則自民國（下同）114年10月23日迄今，債務人遲付之金額僅5,750元（共2期），其遲付分期款之總額尚未達分期付款總價五分之一，則債務人之分期債務尚未全部到期，故債權人之請求，與上開規定不符。是債權人請求就全部未付款項支付及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及滯納金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林美芳


附表：　　　　　　　　　　　　 
		編號

		金　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
(起至清償日止)

		利息利率
（年利率）



		1

		2,875元

		114年10月23日

		16％



		2

		2,875元

		114年11月23日

		16％









附註：
一、債權人、債務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股別。
二、案件一經確定，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勿庸另行聲請。
三、支付命令不經言詞辯論，亦不訊問債務人，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請求未必詳悉，是債權人、債務人獲本院之裁定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若發現有錯誤，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四、依據民事訴訟法第519條規定：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序費用之一部。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8477號 

債  權  人  多配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右希  





債  務  人  張斌賢  



上列當事人間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750元，及附表所

    示之利息，暨違約金2,875元及滯納金1,000元，並賠償督促

    程序費用500元整，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

    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陳述略以如附件事實欄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四、債權人其餘之聲請駁回。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

    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

    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

    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同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

    明定。再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

    法第71條本文亦定有明文；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

    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

    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

    價金，民法第38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債權人以債務人

    向其分期付款購物，未依約清償為由，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

    命令。雖依債權人提出之分期付款契約書第13條所載，如債

    務人有違反約定書任一條款，債權人得隨時縮短延後付款期

    限或視為全部到期，債權人得不經催告或通知，逕行要求立

    即清償全部債務，並計收利息、滯納金等語。惟按民法第38

    9條既有保障分期付價買賣之買受人權益之目的，則前揭特

    約條款約定顯已牴觸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自仍需於債

    務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

    全部價金。依分期付款契約書所載，商品分期總價51,750元

    ，雙方約定以18期按月攤還，每期付款2,875元，則自民國

    （下同）114年10月23日迄今，債務人遲付之金額僅5,750元

    （共2期），其遲付分期款之總額尚未達分期付款總價五分

    之一，則債務人之分期債務尚未全部到期，故債權人之請求

    ，與上開規定不符。是債權人請求就全部未付款項支付及請

    求逾主文所示利息及滯納金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

    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裁判費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林美芳



附表：　　　　　　　　　　　　 

編號 金　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 (起至清償日止) 利息利率 （年利率） 1 2,875元 114年10月23日 16％ 2 2,875元 114年11月23日 16％ 



附註：

一、債權人、債務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股別。

二、案件一經確定，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勿

    庸另行聲請。

三、支付命令不經言詞辯論，亦不訊問債務人，債務人對於債權

    人之請求未必詳悉，是債權人、債務人獲本院之裁定後，請

    詳細閱讀裁定內容，若發現有錯誤，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

    裁定更正錯誤。

四、依據民事訴訟法第519條規定：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

    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

    訴或聲請調解。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序費用

    之一部。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8477號 
債  權  人  多配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右希  




債  務  人  張斌賢  


上列當事人間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750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2,875元及滯納金1,000元，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整，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陳述略以如附件事實欄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四、債權人其餘之聲請駁回。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同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定。再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本文亦定有明文；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38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債權人以債務人向其分期付款購物，未依約清償為由，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雖依債權人提出之分期付款契約書第13條所載，如債務人有違反約定書任一條款，債權人得隨時縮短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債權人得不經催告或通知，逕行要求立即清償全部債務，並計收利息、滯納金等語。惟按民法第389條既有保障分期付價買賣之買受人權益之目的，則前揭特約條款約定顯已牴觸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自仍需於債務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全部價金。依分期付款契約書所載，商品分期總價51,750元，雙方約定以18期按月攤還，每期付款2,875元，則自民國（下同）114年10月23日迄今，債務人遲付之金額僅5,750元（共2期），其遲付分期款之總額尚未達分期付款總價五分之一，則債務人之分期債務尚未全部到期，故債權人之請求，與上開規定不符。是債權人請求就全部未付款項支付及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及滯納金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林美芳


附表：　　　　　　　　　　　　 
		編號

		金　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
(起至清償日止)

		利息利率
（年利率）



		1

		2,875元

		114年10月23日

		16％



		2

		2,875元

		114年11月23日

		16％









附註：
一、債權人、債務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股別。
二、案件一經確定，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勿庸另行聲請。
三、支付命令不經言詞辯論，亦不訊問債務人，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請求未必詳悉，是債權人、債務人獲本院之裁定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若發現有錯誤，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四、依據民事訴訟法第519條規定：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序費用之一部。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8477號 

債  權  人  多配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右希  





債  務  人  張斌賢  



上列當事人間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750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2,875元及滯納金1,000元，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整，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陳述略以如附件事實欄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四、債權人其餘之聲請駁回。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同法第513條第1項定有明定。再按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本文亦定有明文；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民法第389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債權人以債務人向其分期付款購物，未依約清償為由，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雖依債權人提出之分期付款契約書第13條所載，如債務人有違反約定書任一條款，債權人得隨時縮短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債權人得不經催告或通知，逕行要求立即清償全部債務，並計收利息、滯納金等語。惟按民法第389條既有保障分期付價買賣之買受人權益之目的，則前揭特約條款約定顯已牴觸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自仍需於債務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始得請求債務人支付全部價金。依分期付款契約書所載，商品分期總價51,750元，雙方約定以18期按月攤還，每期付款2,875元，則自民國（下同）114年10月23日迄今，債務人遲付之金額僅5,750元（共2期），其遲付分期款之總額尚未達分期付款總價五分之一，則債務人之分期債務尚未全部到期，故債權人之請求，與上開規定不符。是債權人請求就全部未付款項支付及請求逾主文所示利息及滯納金部分，應予駁回。

五、債權人如不服本裁定駁回部分，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司法事務官  林美芳



附表：　　　　　　　　　　　　 

編號 金　額 （新臺幣） 利息起算日 (起至清償日止) 利息利率 （年利率） 1 2,875元 114年10月23日 16％ 2 2,875元 114年11月23日 16％ 



附註：

一、債權人、債務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股別。

二、案件一經確定，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勿庸另行聲請。

三、支付命令不經言詞辯論，亦不訊問債務人，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請求未必詳悉，是債權人、債務人獲本院之裁定後，請詳細閱讀裁定內容，若發現有錯誤，請於確定前向本院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四、依據民事訴訟法第519條規定：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於異議範圍內失其效力，以債權人支付命令之聲請，視為起訴或聲請調解。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序費用之一部。



